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 

幼兒部第 3次教學研究會 

一、時間：113 年 12 月 02 日(星期一)14:00 

二、地點：太陽班團體教室 

三、主席：李靜雯老師 

四、出席：謝沛恩老師、賴珮筠老師、羅文吟老師、陳品秀老師、吳思穎老師 

五、列席：傅宥華組長 

六、紀錄：李靜雯老師 

  
七、業務報告 

(一)學務處/訓育組： 

1. 校慶每班 1-2 位志工（國北教大/美國學校⋯學生）。 

2. 音樂廳舞台中央會貼地標。 

3. 音檔長度跟黃于珊老師再做確認。 

4. 校慶當天的大隊接力有缺額，會邀請家長和老師同仁參加。 

5. 若啟動雨備至音樂廳，幼小部 60 公尺擇期再辦，幼小部改玩保齡球。 

6. 午餐餐盒（學務處安排送至各班）。 

7. 班級創意進場順序(幼兒部最後)彩虹班→太陽班。 

8. 班級立牌至學務處領取，各班自行設計裝飾。 

9. 校慶活動的音控和攝影有專人負責。 

10.校慶當天校車 13:10 放學發車。 

11.作品展幼兒部學生作品就以班教室門口佈置即可。 

12.12/09（ㄧ）校慶補假一天。 

13.12/20 全校校外教學地點是動物園，提醒幼生攜帶身障手冊，傅宥華老師當日支援幼兒部。 

(二)教學組： 

教材編輯費申請至 12 月底，請兩班彙整相關資料提出申請，教學計劃或學習單…等的格式和

提交方式不拘，建議使用電子檔以便於收集和審核。 

(三)設備組： 

彩色印表機目前本校有配置彩色印表機之單位，如列:校長室、教務處、學務處、輔導室、太

陽班等，截至目前為止，處室們的彩色列表機原則上都是一年汰換一次碳粉，各處室每次也都

是更換一個顏色為主，學務處更是會自己找尋經費購買碳粉，太陽班的彩色印表機需要購買更

換的價錢如列黑色 2496 元，黃色 4380 元，紅色 4380 元，藍色 4380 元，共計 15,636 元，

實際上幼兒部的收費明細沒有相關的設備費用，請幼兒部老師們使用量要控制在預算內金額，

設備組亦協助老師們建置黑白列印連接至學務處，並多加宣導使用影印機。 



(四)出版組： 

為了方便老師們交流圖書導讀相關事宜，成立國台圖夥伴的 Line 群組：邀請闕詩穎小姐、導

讀老師與幼兒部老師加入。 

 

 

 

(五)註冊組： 

1. 臺北市 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工作展開，敬請轉知家長至各學

區學校報名(學區學校報名：113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3 日)。 

2. 本學年度幼兒部大班畢業生共 7位學生(太陽班：4位；彩虹班：3位)。 

3. 11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入學國民小學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及安置重要期程： 

 報名學校工作會議：113 年 11 月 19 日。 

 評估人員工作說明會：113 年 11 月 20 日。 

 各學區學校報名：113 年 12 月 2 日至 12 月 13 日。 

 教育評估與晤談：113 年 12 月 2 日至 114 年 1 月 6 日。 

 資料彙整與送件：114 年 1 月 13 日前。 

 鑑定及安置工作會議：114 年 2 月 17 日至 3月 14 日。 

 鑑定結果通知：114 年 4 月 8 日前。 

  

八、提案討論 

(一)案由一：校慶創意進場表演，敬請討論。 

1. 說明：此次校慶活動由李靜雯老師統籌負責，校慶的準備工作，包括服裝道具和進場表演

的安排。 

2. 工作進度檢視確認：(各班負責) 

工作事項/班級 太陽班 彩虹班 

創意口號   

統一服裝    (班服)  

班牌設計裝飾   

打擊樂器 (手搖鈴)     (沙鈴) 



手腕彩色鈴鐺   

      (靜雯老師負責) 

工作事項 工作備註 完成打勾 

祝賀台北啟明生日快樂 

彩色旗幟 
  

金色彩帶   

輪椅裝飾 
幼生每日還需要使用輪椅

預計在典禮前一天貼上 
 

107 數字與蛋糕氣球 
考慮填充氮氣空飄效果 

12/6 午休至氣球店取貨 
 

 

3.  決議：已經運用兩週的放學時間分次練習，但因為啟動雨備更改場地至音樂廳，所以在全

校彩排前，兩班再安排 12/04(三)10:30-11:20 至音樂廳熟悉場地和練習。 

 

(二)案由二：113-1 體能課的實施，敬請討論。 

1. 說明：這學期體能課程的實施，在學期初的學校日向家長說明課程內容；但十二月初才由

教務主任告知召集人轉達經費名目不符，所以兩位任課老師(章金德組長與黃于珊組長)都

是以不支薪的方式擔任指導。 

2. 決議： 

 暫停兩班體能課的實施。 

 暫停體能課程，請由教務處發通知告知家長。 

 由兩班的幼生，在校慶活動結束後，向兩位任課老師表達感謝之意！ 

 暫停體能課程，請校長了解此決定。 

 

(三)案由三：未來運用何種方式申請聘任體能專業老師（校內/外聘），敬請討論。 

1. 說明：討論了校內老師因法規限制無法領取額外鐘點費的問題。 

2. 決議： 

 盡量聘請校外專業老師。 

 未來聘任專業老師可以使用幼兒部捐款(教學活動)，但需要先詢問會計室目前捐款的

餘額及如何分配使用。 

 聘請校外專業老師，亦可以運用教育部特教方案申請經費。 

(四)案由四：校外教學檢討，敬請討論。 

1. 說明：太陽班校外教學（淡水-八里渡船大冒險）與彩虹班校外教學(台北雙層觀光巴士)

活動檢討。 

2. 決議： 

 建議未來活動避免在高溫天氣進行，並考慮提前購票以避免不便。 

 在校外活動中搭乘多種交通工具進行活動 (包括公車、捷運、步行和渡輪) 讓小朋友

有不同的體驗，學習到新的知識，增加幼生的生活的經驗。特別的是視障的小朋友對

於坐渡輪的環境聲音效果感到興趣，並且在活動中體驗到什麼是船和碼頭(渡船頭)？

結合了行前繪本導讀與觸摸輪船模型認知的概念。 

 校外教學若因班費不足，可以依規定提前申請各班學校經費以補充活動所需費用。 



  

(五)案由五：幼兒部 12、1、2 月聯合慶生會，敬請討論。 

1. 說明：幼兒部的慶生會曾經依季節、依節氣、依主題來進行規劃，要安排怎樣的慶生方式

才能合乎目前孩子的需求，提請討論。 

2. 決議： 

 聯合慶生會將由彩虹班主辦，日期調整為 12 月 18 日，上午 09:00-10:00。 

 慶生會地點在彩虹班教室，會準備生日蛋糕、小點心和生日帽。 

 各班自行準備壽星的禮物(依據壽星年齡、喜好…)，每人 300 元。 

 透過慶生會讓幼生體認過生日的意義，並練習說出自己的生日願望。 

 

(六)案由六：辦理 114 駐校藝術家主題，敬請討論。 

1. 說明：112-113 年駐校藝術家主題為花藝，114 年擬更改主題讓學生多元接觸藝術領域。 

2. 決議： 

 駐校藝術家計劃的主題選擇，建議不局限於花藝，並考慮其他藝術領域的可能性。 

 藝術教育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機會給兒童「感受和接觸」，對於周遭世界能夠自己去感覺、 

思考，同時「體驗和創造」表現自己的感情和展現自己的看法。 

建議駐校藝術家計劃的主題內容可以包含： 

美勞-繪畫、紙工、雕塑、工藝 美術欣賞。 

音樂-歌唱、韻律、樂器演奏、音樂欣賞。 

戲劇-故事、偶戲 、戲劇遊戲、戲劇表演、戲劇欣賞。 

律動-肢體創作、舞蹈、運動、舞蹈欣賞。 

期待透過這樣的過程會讓孩子感受到遊戲與創作的樂趣。 

 

九、臨時動議： 

(一) 校車到校時間不一致，幼兒園學生自控能力較弱，需加強老師們對早到學生安全的注意。 

(二) 今年南區特教資源中心聯絡幼兒部召集人(謝沛恩老師)擔任臨安聯絡窗口，但僅限於本學期，

未來仍由註冊組負責。 

 

十、散會：15:00。 

下次會議主席是羅文吟老師。 


